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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合作制、集体制区别开来，并列地提，具有重大理论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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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十七大报告和新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区别开来，并列地
提，这具有重大的理论实践意义：二者本来属于两种类型所有制形式、经济组织，把二者
区别开来，并列起来，才能在概念上与国际接轨；把二者区别开来有助于清除我们党在合
作化过程中的“左”的思潮；二者分开后集体经济改革就成为一个可以单独研究的问题；
正本清源，有利于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合作经济；   集体经济；   不同；   理论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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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本来属于两种类型 
十七大报告以及新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区别开来，并列地提，并且
首次指出：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我认为这是一个重
要的创新和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这至少表明： 
第一，我们首次把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放在重要地位了。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从来都是跟着国
有企业跑，参照执行了，国有企业搞什么集体企业也搞什么。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深化改革。 
      第二，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都可以有多种形式。不仅城市与农村不一样，而且各行各
业也不一样。我国在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方面，最为复杂、最为多种化的，不是国有
经济，而是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第三，我国的集体经济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直到现在还是相当大的一块，它们对国
家的贡献大，数量也不少。包括附属于国有大企业的所谓大集体，其规模还相当大。但它
们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有的相当困难，早已资不抵债。只有改革才是唯一出路。 
第四，要对集体经济进行深入的改革，关键的一点是要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区别开来，
当作两种所有制和经济形式看待。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相互界定，稀里糊涂地放在一
起。这样既不能提高人们的认识，而且也没有办法加以规范。更没有办法研究如何深化改
革。因为它们毕竟是两种类型的经济，情况大不一样。 
按照以往我们的定义，集体所有制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所有制的主体是劳动群
众。劳动者的财产归堆后，就不分彼此，共同所有，共同占有使用了，实行所谓的按劳分
配。说是公有制，但人们并不重视它。所以，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就称这种所有制
为“二国营”，带有讽刺的味道。实际它同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只不过
规模相对小一点罢了。 
      而合作经济，则是指劳动者或生产者各种各样的合作和联合，它并不要求财产归堆，
否定私有制。十五大报告所说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完全可
以看成是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定义。但它同以往的合作社也不一样。而1995年国际合作社
联盟（ICA）关于合作社的定义，按照唐宗焜的译文，为“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
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
合体。” 



据我所知，国际合作社联盟并不承认我国的集体经济为合作经济。它们只承认由劳动者自
愿联合起来的上海主人印刷厂等为合作经济。这由该厂的章程可以证明。集体经济与合作
经济确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形式、经济组织。 
所以，我们只有把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区别开来，并列起来，才能在概念上、定义上与国
际社会接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二、把二者区别开来有助于清除我们党在合作化过程中的“左”的思潮 
研究合作社史的同志大都知道，合作经济是国际现象，合作思想的历史更长。如果以1844
年英国罗虚代尔纺织工人建立的消费合作社的实践算起，到现在已有一百五六十年时间
了。中国的合作社历史，如果以1918年北京大学出现的消费合作社算起，起码也有90年历
史了，比我们党的历史还长。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合作社，包括信用、消费、销
售、建筑、运输、生产、保险等等，都是自愿入股而成。但是，只有我们党成立后才把合
作社经济当作群众自己的组织，当作改善劳苦大众利益的事业，并且把它纳入到社会主义
制度概念之中，给以切实的领导，大力地支持和推广。 
例如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十分重视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像延安的南区合作社，
是当时的模范合作社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曾用很
大篇幅加以介绍和表扬。在1943年写的《论合作社》和《组织起来》中，他明确地说，
“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1945年发表的《论
联合政府》中，他甚至说，“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营经营、私人经营和
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这都是非常正确的，都没有把合作经济同集体经济、国有经济
混淆起来。其他的中央领导人，例如刘少奇、张闻天等，也都把合作社当作独立的经济组
织看待。特别是刘少奇1949年6月写的《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在阐述新中国的五
种经济成分时，将合作社经济排在了第二位。 
但是到建国以后，为了急于消灭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思想观点突然变了。在三大改
造中把合作经济不当作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认为群众集资入股分红的合作社是半社会主
义性质，只有放弃了入股分红的合作社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成为集体所有制。原来
说的过渡时期要经过15年，实际只有3年左右就完成了。紧接着就“趁热打铁”，要人民
公社化。追求高速度，追求所有制改造的“一大、二公、三纯”。实际当时搞的人民公社
完全是“平调”而来，已成为政企、政社合一的全民所有制了，要按照国家计划种田了。
后来看到不行，才提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要实行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毛泽东同志在合作化过程中，不仅把合作制同集体制相混淆，而且把
集体制看成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最明显的论述，就是他在1956年所说的，合
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6
页）。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为了趁热打铁，强行过渡。1958年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
定，提出两个过渡，也说明这样的思潮。所以，我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我国的集
体所有制是“二国营”、“二全民”，一点也不过分。 
现在，中央文件明确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区别开来，当作两种经济形式看待，我看才更
加有助于认识与清除我们在合作化、所有制变革过程中的“左”的思潮。要看到，这种思
潮影响深远，不清除不利于我们的所有制改革。 
三、现行《宪法》关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定义值得商榷 
现在我要谈的是，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中关于集体所有制与合作经济的
定义，本身就是从合作化以后，即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延续下来的。当中央文件把合作经济
与集体经济区分开来，并列起来之后，当我国重新出现新的合作经济（如农民的专业合作
社）之后，《宪法》的提法也要与时俱进，进行修改了。 
大家知道，现行《宪法》是分别从农村和城镇，在两个地方定义的。 
《宪法》第8条说：“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
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
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这一条，直到1993年3月宪法修正案，才修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为主的责任制和生
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
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
和饲养自留畜。”去掉了人民公社，加上了家庭联产为主的责任制。1999年宪法修正案又
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2004
年宪法修正案对这一条款则再没有修改。 
而对城镇中的合作经济，《宪法》第8条则是这样说的，“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
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经济。”以后则没有作任何修改。 
这种对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定义，实际上是同义语反复：一切集体经济都是合作经济，
一切合作经济也都是集体经济。二者根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叫法有点不同罢了。不仅
如此，如果说这个界定还勉强符合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的话，那么，到现在，当城乡新的合
作经济已经大量发展起来以后（例如农民的专业合作社据媒体报道就有15万个，还有医疗



保险合作，还有城市的消费合作社等），再把它们都稀里糊涂地放在一起说，恐怕就不合
时宜，过时了。 
我以为，科学的概念划分应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反映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我早就认为，
集体经济是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其产权不清，管理不民主，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需
要。所以很早就出现了萎缩（参见《理论前沿》2003年第5期《集体制萎缩、合作制发展
探源》一文）。现在，既然十七大报告和新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并
列起来，我想，将来在修改《宪法》时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作重大的修改。这也符合我们
对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的理解。宪法不是指导改革的，而是记载改革成果的。 
四、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究竟有哪些不同 
从世界范围看，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究竟有哪些不同呢？简略地说有以下四点。 
第一，合作经济是世界性现象，许多国家都存在，以西班牙的蒙德拉贡最为典型；而集体
经济只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一种经济组织。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以色列
的“基布兹”有点像我们的集体所有制，但它在以色列的出现，是因为其移民中有相当部
分是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来的，并且这种组织近些年来也面临瓦解和衰退的危险（参见
《理论前沿》2008年第10期《今日的以色列“基布兹”》一文）。 
第二，合作经济的资产从一开始就落实到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个人。因为其资产主要是由
参加者投资形成的，共同使用，其产品和服务也为大家所共同所有和享受。而集体所有制
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一概归集体所有，我国叫财产归堆。只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少许变
化，例如农村否定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实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
全是自己的”，但土地仍为集体所有，以及城市深化改革中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集体资
产有小部分落实到企业职工，作为分红的依据，但没有普遍推行。 
第三，所有合作社企业都是独立的，实行民主管理，一人一票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而我国集体所有制企业差不多都有一个上级主管部门或公司管着，企业领导人也为这些部
门和公司任免，民主管理形同虚设。当然这些年来也有少许变化，特别是附属于国有大企
业的集体企业实行二者分离以后。 
第四，合作企业因系自愿组合而成，进退自由，所以，其职工或社员有相当独立的自由
度，实行集体劳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或加奖金，或实行利润返还；而集体所有制企
业一般都实行集中的共同劳动，很少有个人的自由。分配上平均主义现象较为突出，其成
员生活上差异不大。 
五、二者分开后集体经济改革就成为一个可以单独研究的问题了 
首先要确立一个观点，集体经济是必须改革的，因为集体所有制的机制不适合市场经济需
要，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其次，集体经济的情况也很复杂，改革的路径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切忌一刀切，一种模
式。 
在农村，总的看，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个飞跃，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
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要长期坚持不变。”实际
上，这个制度我们已经坚持30年了，还要坚持。“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
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
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但这个进程各地可能会很不一样，特别是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相当多的地方会进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不再专搞农业了。
像苏南无锡的华西村、浙江的横店、山西昔阳的新大寨、壶关的常平村等，由于他们早已
不再专搞农业，而是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办工业、商业、旅游业，已成为新的城镇了。所
办的企业也不全是集体经济，而有相当多的是民办企业、集团所有制等。邓小平同志只是
指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很多地方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结合实际情况向前走。 
我个人的观点，将来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应当是该国有的就国有，该集体所有的就集体所
有，该农户所有的就农户所有。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我以为大的集体企业恐怕应
实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混合所有制，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小的企业宜
吸收职工入股，实行股份合作制，或合作制，或实行民营。要尊重职工的意愿，改变政企
不分，实行民主管理。今后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缺乏投资主体，但它可以
实行开放式发展。另外，城镇集体经济的基数大，滚动式发展的余地也大。 
六、正本清源，有利于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央把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区别开来，并列起来，我认为还带有正本清源的意思，这对今
后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起来了，表明农民是发自内心地走合作化道路的，赞成和拥
护合作经济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农民实行了家庭承包的情况下，分散的农民群
体如何与国内外大市场对接呢？我看只有走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经济的道路和办法。特别
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合作经济的发展既带有必要性、必然性，又带有现实的可能
性。不要把合作经济同民私营经济对立起来，它们都有利于藏富于民，共同富裕。 
只是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实行自觉自愿原则，来去自由，多形
式，多样化，切忌强迫命令，并且注意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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